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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修订稿）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 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1.72万元，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61.24

万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6,368.01 万元。由于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

润为负数，且本年利润不足以弥补以往年度亏损，公司本年度不提取盈余公积、不分配股利。该

预案尚需提交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目药业 600671 ST天目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吴建刚 

办公地址 杭州市文二西路738号西溪乐谷3号楼 

电话 0571－63722229 

电子信箱 390722295＠qq.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所属行业为中药制造行业，主营业务为药品及相关保健品的销售，主要产品为珍珠明目

滴眼液、复方鲜竹沥液、河车大造胶囊、六味地黄口服液、薄荷脑、薄荷素油，产品的核心销售

区域为华东、华南地区。 

    （二）经营模式情况说明 

    1、采购模式 

    为了加强公司各类物资的采购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确保产品质量，公司出台了《采购管理

制度》、《招标管理制度》。公司生产用各类主要原料、辅料、包装材料采用集中招标采购，每年组

织相关合格供应商进行一次常规性的采购招标，重要原辅材料与供应商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

作关系、以确保质量的稳定；各类工程及设备采购均实行招标采购。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药品 GMP 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确保产品质量。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管理模式，合

理控制产品库存。公司下属各生产企业每月根据销售部门的月度销售计划及产品库存情况，制订

下月生产计划、并做好原材料采购等生产准备，每月初生产管理部门根据当月产品生产量安排集

中生产，以降低能耗等生产成本。 

    3、销售模式 

    公司生产并销售药品及相关保健品。公司主要产品终端市场定价机制以政府招标定价为主，

政府指导价为辅；公司产品在各区域投标，中标后由公司业务员在各区域通过医药公司进行医疗

机构销售，按药品中标价格进行销售；对于未中标产品，通过公司业务员及代理商进行 OTC 及社

区终端销售，按国家定价及市场同品种价格进行销售。 

    （三）行业情况说明 

    2016 年，受整个社会经济环境下行压力的影响，受公立医院改革、控药占比、以及医保支出

收紧等大背景下，两票制试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中药原料监管等系列政策出台影响下，2016

年中成药增速有所放缓，行业整体形势不容乐观。但国家同时出台一系列支持行业发展的新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 2016 年年末正式出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作为今后

15 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振兴中医药发展、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任务和

举措；《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新时期推进中医

药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此外，《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等一系列重



磅文件先后发布，使中医药行业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影响深远，可能正在奠基未来几年

中医药市场的格局。 

    公司所处医药制造细分的主要行业为中成药行业，受中药注射液不景气和中药原料监管等影

响，2016 年中成药增速有所放缓，预计为 4.9%。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306,193,017.58 280,382,217.55 9.21 285,643,496.04 

营业收入 123,725,458.15 94,765,832.55 30.56 148,727,33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17,184.65 -21,543,685.67 不适用 2,713,42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157,930.61 -21,589,223.82 不适用 2,524,53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8,970,295.64 57,193,110.99 3.11 78,736,79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06,849.69 -1,465,965.66 209.61 653,790.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18 不适用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18 不适用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9 -31.70 不适用 3.2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5,040,726.07 26,167,808.41 26,483,959.63 46,032,96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44,817.86 -3,307,516.59 7,776,994.19 1,692,52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72,362.04 -4,944,295.37 -977,072.80 -1,764,200.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044.11 -3,263,310.63 1,218,896.12 4,666,308.3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产品各季度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保健品产品 281.16 35.10 141.01 177.20 



妇乐颗粒 47.27 9.47 31.28 10.03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 241.26 159.80 126.66 

百合固金口服液 17.70 35.01 0.49 12.51 

复方鲜竹沥液 485.52 175.34 95.62 19.99 

明目滴眼液 99.21 31.43 443.54 1,451.81 

薄荷脑 893.54 827.11 775.57 964.08 

薄荷素油 256.50 106.55 155.62 91.59 

薄荷脑粉 - 776.92 - 426.09 

河车大造胶囊 18S 163.39 181.04 627.34 1,019.70 

合计 2,244.30 2,419.24 2,430.28 4,299.67 

    注：母公司明目滴眼液第四季度销售上幅较大，主要是公司滴眼剂生产线 2015 年对生产车

间进行技术改造，致使明目滴眼液因货短缺销售直线下降。到 2016 年 7 月明目滴眼液车间恢复

正常生产后，各地区供不应求，使得销售大幅上升。 

    （2）公司 2016 年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情况：       单位：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026.15 1,507.69 2,708.69 2,851.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12.52 684.38 1,311.42 1,840.1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859.60 620.67 699.40 899.8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5.80 310.36 300.59 428.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0 -326.33 121.89 466.63 

其中第四季度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 466.63 万元，相比第三季度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为第四

季度中天目生物收到 818.47 万元政府的补偿款所致。 

（3）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922.69 万元，变动方向

不一致主要原因是： 

①2016 年 8 月收上海领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分红款 1,071.24 万元，在第三季度时未作为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扣除。 

②前三季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扣除，而年报审计调整至递延收益。具体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调   整   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1,221,889.37 4,140,391.11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调   整   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350,893.96 890,726.66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10,712,424.00 10,712,424.00 

上述二个原因导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变动方向不

一致；调整后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变动方向一致。 

调整前: 

2016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5,040,726.07 26,167,808.41 26,483,959.63 46,032,96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44,817.86 -3,307,516.59 7,776,994.19 1,692,52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472,362.04 -4,944,295.37 6,485,686.75 -9,226,959.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044.11 -3,263,310.63 1,218,896.12 4,666,308.31 

调整后： 

2016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5,040,726.07 26,167,808.41 26,483,959.63 46,032,96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944,817.86 -3,307,516.59 7,776,994.19 1,692,52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6,472,362.04 -4,944,295.37 -977,072.80  -1,764,200.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15,044.11 -3,263,310.63 1,218,896.12 4,666,308.31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05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1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长城影视文化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9,567,831 29,988,228 24.63 0 质押 29,5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财通基金－招商银

行－长城汇理 1号资

产管理计划 

0 16,143,825 13.26 0 无 0 其他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信

托有限公司民生信

托·聚鑫 1号资金信

托 

6,075,970 6,075,970 4.99 0 无 0 其他 

融通资本财富－兴

业银行－融通资本

长城汇理并购 1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0 3,547,643 2.91 0 无 0 其他 

国投瑞银资管－浙

商银行－国投瑞银

资本长影增持一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3,193,585 3,193,585 2.62 0 无 0 其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聚信 5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488,407 2,488,407 2.04 0 无 0 其他 

中信建投基金－光

大银行－中信建投

基金真诚 1号资产管

理计划 

2,141,444 2,141,444 1.76 0 无 0 其他 



MORGAN STANLEY & 

CO. TERNATIONAL 

PLC. 

1,911,013 1,911,013 1.57 0 无 0 境外

法人 

李利 89,000 1,401,100 1.15 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中信建投基金－工

商银行－中信建投

基金天成 1号资产管

理计划 

1,389,250 1,389,250 1.1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长城集团、国投瑞银资管－浙商银行－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

一号专项资产资管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2015年 2月 5日财通基金－招商银行－长城汇理 1号资

产管理计划、中融基金-银河证券-中融基金-长城汇理并购 1

号资产管理计划、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

理并购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宋晓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对持有的天目药业股份事

宜达成一致行动。2016年 12月中融基金-银河证券-中融基金

-长城汇理并购 1号资产管理计划减持完所持天目药业股票，

不再与财通基金－招商银行－长城汇理 1号资产管理计划、融

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本长城汇理并购 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宋晓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

行动人。 

    除上述披露外，公司概不知悉上述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5.1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主要指标 2016年 2015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78.39%  77.62%  0.77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1.35%  -42.79%  54.15  

利息保障倍数 1.60%  -2.09%  3.69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紧紧抓住行业发展的有利政策，积极应对不利因素，

克难攻坚，深入推行 “拓销售、降成本、求创新”等管理措施，紧紧围绕 “扭亏为盈”的年度

经营目标，使公司经营稳步得到恢复，经营业绩比去年同期得到有效改善。报告期内，实现营业

总收入 12,372.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0.56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0,440.79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37.1%，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1.7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报告

期内无产品质量事故发生，产品生产合格率和市场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全年无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有所提升，主营业务稳步增长，全年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

1、主导产品珍珠明目滴眼液下半年恢复生产销售，珍珠明目滴眼液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106.92%；

黄山天目公司主导产品河车大造胶囊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166.28%，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销售

收入同比增长了 51.4%；薄荷脑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30.05%，在药品级的销量上，在全国有国药

准字号的企业中独占鳌头；保健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33.90%。2、公司收到参股公司上海

领汇派发的分红款及控股子公司天目生物收到政府的铁皮石斛基地征用补偿款。3、控股股东及董

事会的大力支持，公司在资金紧缺情况下，长城集团多次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为公司顺利

融到资金提供了条件；并且多次为公司在不高于同期银行利率下借款给公司资金，为公司顺利开



展经营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的《增值税会计

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将利润表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同时，2016年 5月 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

理费用”科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科目，2016年 5月 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且比较

数据不予调整。根据前述规定，调增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 1,055,935.71元，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

额 1,055,935.71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公司在 2016年度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

公司共 3 户，详见本财务报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本公司本年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相比

未发生变化。 

 


